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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也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3年6月28日（星期三）下午14:00时开始；

（2）A股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6月

28日（星期三）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6月28日（星期三）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26号广发证券大厦40楼4008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林传辉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为7,621,087,664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15,242,153

股A股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7,605,845,

511股。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99人，代表股份3,934,019,19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7236%。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96人，代表股份

3,369,717,382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04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5人，

代表股份155,066,9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88%）；出席本次会议的H股股东

及股东代表3人，代表股份564,301,808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193%。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0人，胡滨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在任监事5

人，出席5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具

有合法性和完备性，会议提案获得了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 具体审议提案如下：

序号 提案名称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获

得通过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提案1

广发证券 2022

年度董事会报

告

A股 3,368,013,281 99.9494% 1,480,301 0.0439% 223,800 0.0066%

是H股 553,798,408 98.1387% 0 0.0000% 10,503,400 1.8613%

合计 3,921,811,689 99.6897% 1,480,301 0.0376% 10,727,200 0.2727%

提案2

广发证券 2022

年度监事会报

告

A股 3,368,012,581 99.9494% 1,481,001 0.0440% 223,800 0.0066%

是H股 553,798,408 98.1387% 0 0.0000% 10,503,400 1.8613%

合计 3,921,810,989 99.6897% 1,481,001 0.0376% 10,727,200 0.2727%

提案3

广发证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A股 3,368,078,281 99.9514% 1,415,301 0.0420% 223,800 0.0066%

是H股 553,798,408 98.1387% 0 0.0000% 10,503,400 1.8613%

合计 3,921,876,689 99.6913% 1,415,301 0.0360% 10,727,200 0.2727%

提案4

广发证券 2022

年度报告

A股 3,368,078,281 99.9514% 1,415,301 0.0420% 223,800 0.0066%

是H股 553,798,408 98.1387% 0 0.0000% 10,503,400 1.8613%

合计 3,921,876,689 99.6913% 1,415,301 0.0360% 10,727,200 0.2727%

提案5

广发证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A股 3,368,078,781 99.9514% 1,638,601 0.0486% 0 0.0000%

是H股 564,301,80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合计 3,932,380,589 99.9583% 1,638,601 0.0417% 0 0.0000%

提案6

关于聘请 2023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A股 3,360,889,809 99.7380% 8,821,371 0.2618% 6,202 0.0002%

是H股 520,741,291 92.2806% 43,560,516 7.7194% 1 0.0000%

合计 3,881,631,100 98.6683% 52,381,887 1.3315% 6,203 0.0002%

提案7

关于公司 2023

年自营投资额

度授权的议案

A股 3,368,018,781 99.9496% 1,696,601 0.0503% 2,000 0.0001%

是H股 563,633,493 99.8816% 0 0.0000% 668,315 0.1184%

合计 3,931,652,274 99.9398% 1,696,601 0.0431% 670,315 0.0170%

提案8

关于预计公司

2023年度日常

关联/连交易的

议案

A股 178,812,610 99.0590% 1,696,601 0.9399% 2,000 0.0011%

是

H股 412,133,00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合计 590,945,618 99.7134% 1,696,601 0.2863% 2,000 0.0003%

提案9

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A股 3,368,017,381 99.9496% 1,697,301 0.0504% 2,700 0.0001%

是H股 564,301,80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合计 3,932,319,189 99.9568% 1,697,301 0.0431% 2,700 0.0001%

提案

10

关于修订《广发

证券信息披露

事务管理制度》

的议案

A股 3,368,042,781 99.9503% 1,672,601 0.0496% 2,000 0.0001%

是

H股 564,301,80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合计 3,932,344,589 99.9574% 1,672,601 0.0425% 2,000 0.0001%

提案

11

关于修订《广发

证券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的议

案

A股 3,368,042,781 99.9503% 1,672,601 0.0496% 2,000 0.0001%

是

H股 564,301,80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合计 3,932,344,589 99.9574% 1,672,601 0.0425% 2,000 0.0001%

提案

12

关于修订《广发

证券投资者关

系管理制度》的

议案

A股 3,368,090,781 99.9517% 1,624,601 0.0482% 2,000 0.0001%

是

H股 564,301,80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合计 3,932,392,589 99.9587% 1,624,601 0.0413% 2,000 0.0001%

说明：

1．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于该次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两个月内实施。 A股及H股的派息日为2023年8月11日。 A股股息以人民币派

发；H股股息以港币派发， 实际金额按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期前五个工作日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的平均基准汇率折算。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辽宁成大股份有

限公司、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前述股东及其各自的一

致行动人是提案8《关于预计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连交易的议案》所列交易（或可能发

生的交易） 涉及的关联/连方， 所持有的并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的股份总数为3,

341,374,971股，其对本提案回避表决。

3．提案9《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股东大会作出决议须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公司章程》经本次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生效后的《公司章程》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4．提案10《关于修订〈广发证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提案11《关于修

订〈广发证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和提案12《关于修订〈广发证券投资者关系管

理制度〉的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生效后的相关制度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5．本公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总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这些差异

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三、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说明

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 《广发证券2022年度董事会报告》

178,807,

110

99.0560% 1,480,301 0.8201% 223,800 0.1240%

2 《广发证券2022年度监事会报告》

178,806,

410

99.0556% 1,481,001 0.8204% 223,800 0.1240%

3 《广发证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78,872,

110

99.0920% 1,415,301 0.7841% 223,800 0.1240%

4 《广发证券2022年度报告》

178,872,

110

99.0920% 1,415,301 0.7841% 223,800 0.1240%

5 《广发证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78,872,

610

99.0922% 1,638,601 0.9078% 0 0.0000%

6

《关于聘请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171,683,

638

95.1097% 8,821,371 4.8869% 6,202 0.0034%

7

《关于公司2023年自营投资额度授权

的议案》

178,812,

610

99.0590% 1,696,601 0.9399% 2,000 0.0011%

8

《关于预计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连

交易的议案》

178,812,

610

99.0590% 1,696,601 0.9399% 2,000 0.0011%

9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78,811,

210

99.0582% 1,697,301 0.9403% 2,700 0.0015%

10

《关于修订〈广发证券信息披露事务管

理制度〉的议案》

178,836,

610

99.0723% 1,672,601 0.9266% 2,000 0.0011%

11

《关于修订〈广发证券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的议案》

178,836,

610

99.0723% 1,672,601 0.9266% 2,000 0.0011%

12

《关于修订〈广发证券投资者关系管理

制度〉的议案》

178,884,

610

99.0989% 1,624,601 0.9000% 2,000 0.001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文梁娟、王浩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合法、召集人和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

202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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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3年6

月25日以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3年6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并表决。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

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荣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部分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讨论，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的长期需要，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欧菲光科技

有限公司将其名下位于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康阳路233号的房屋及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售给苏州市春申国际科创园发展有限公司。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部分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56。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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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3年6月

25日以通讯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2023年6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并表决。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

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部分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经全体监事讨论，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的长期需要，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欧菲光科技

有限公司将其名下位于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康阳路233号的房屋及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售给苏州市春申国际科创园发展有限公司。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部分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56。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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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全资

子公司部分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6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

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部分房屋及土地使

用权的议案》，参与该议案表决的董事9人，审议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1、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的长期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苏州欧菲” ）拟将其名下位于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康阳路233号的房屋及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以339,563,089元的价格出售给苏州市春申国际科创园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春申” ）。

2、公司于2023年6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全资子

公司部分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审议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独立董事对此次交易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同日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述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公司名称：苏州市春申国际科创园发展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7MA1MWP6P4K；

3、法定代表人：吴宇；

4、成立日期：2016年10月10日；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注册地址：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春丰路康阳大厦12层；

7、注册资本：26,126万元人民币；

8、经营范围：为国内外企业入驻提供企业孵化、策划、咨询、市场推广及管理服务；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策划；物业管理、房屋租赁；科技中介服务；房产中介服务；财务管理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信

息咨询服务；知识产权咨询服务、科技项目代理、商标业务代理、科技成果转让、专利转让；销售：电子产

品、办公用品、工艺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苏州市春申国际科创园发展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正常，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且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10、关联关系：苏州市春申国际科创园发展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董监高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联关系，亦无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1、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苏州相城高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6,126 100%

合计 26,126 100%

12、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为：截至2022年12月31日，苏州市春申国际科创园发展有限公

司资产总额为130,464.70万元，负债总额为98,173.42万元，净资产为32,291.28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

入为2,603.64万元，净利润为320.51万元。

三、交易主体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苏州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7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77923335074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康阳路233号

法定代表人 海江

设立日期 2006年10月16日

经营范围

新型电子元器件、光电子元器件、新型显示器件及其关键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

务；纳米材料研发、销售服务及相关设备的研究技术服务；电子产品、机电产品、通信设

备、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并提供相关的系统集成、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技术培训；车联网技术研发及技术服务；汽车电子产品设计、制造、销售。 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5,034.36 180,553.13

负债总额 127,495.99 209,322.96

净资产 -22,461.63 -28,769.82

项目 2023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5,096.77 145,765.81

净利润 6,306.75 -32,518.30

3、股东信息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8,946 货币出资 98.4943%

3 深圳欧菲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1,054 货币出资 1.5057%

合计 70,000 100.00%

4、苏州欧菲的经营情况正常，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苏州欧菲名下位于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康阳路233号的房屋及该房屋占用范围内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标的资

产均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该标的资产账面原值为37,567.86万元，截至2022年12月31日，已累计折旧10,489.26万元，账面净

值为27,078.60万元，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3,816.82万元，账面价值为23,261.78万元。

五、《不动产买卖框架合同书》的主要条款

出卖人：苏州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

买受人：苏州市春申国际科创园发展有限公司

第一条交易不动产概况

1、不动产登记证书（苏（2016）苏州市不动产权第7036024号）项下的房产及土地（土地面积为28,

647.1平方米，建筑面积43,415.87平方米）、相国用（2012）第0700240号（土地使用面积6,204.9平方

米）、相国用（2013）第0700028号（土地使用面积34,940.4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项下土地使用权以

及地上全部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施等。

2、不动产坐落：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康阳路233号。

3、不动产用途：工业厂房。

第二条交易价格

1、双方约定本合同交易价格暂估为339,563,089元（大写叁亿叁仟玖佰伍拾陆万叁仟零捌拾玖元

整），具体以评估机构评估结果为准。 本合同签订后2个工作日内，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人民币130,802,

889元（大写壹亿叁仟零捌拾万贰仟捌佰捌拾玖元整），即为苏（2016）苏州市不动产权第7036024号项

下不动产及附属设施评估价格。 本合同签订同时，出卖人应完成苏（2016）苏州市不动产权第7036024

号项下不动产及附属设施不动产所有权变更所需文件签字、盖章，并将文件交付买受人。 本合同剩余交

易款项在本合同约定的不动产权属全部变更完成后7个工作日内由买受人根据评估报告书确认的价格

支付完毕。

2、交易所涉税费根据国家法律、政策规定各自承担。

第三条交易手续办理

1、本合同交易手续由买受人办理，出卖人配合。

2、本合同签订后，即办理苏（2016）苏州市不动产权第7036024号项下不动产及附属设施变更登记

手续。 相国用（2012）第0700240号、相国用（2013）第0700028号项下土地及地上不动产权属变更手续

在出卖人确认具备变更条件的前提下办理。

第四条违约及处理

1、因出卖人责任导致本合同签订后15日内未能按本合同约定完成办理苏（2016）苏州市不动产权

第7036024号项下不动产及附属设施变更登记手续的，买受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收取本次已支付交

易价款的20%作为违约金。

2、买受人未能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苏（2016）苏州市不动产权第7036024号项下不动产及附属

设施转让款给出卖人的，自逾期之次日起超过15天的，则出卖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收取本次应支付

交易价款的20%作为违约金。

3、违约方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3日内，应将违约金一次性支付给守约方（如出卖人违约，应同

时退还已收取款项）。

4、本合同所涉纠纷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处理。

六、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资产未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交易完成后未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未产生同

业竞争。 本次出售资产交易中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出售上述资产所得款项将投入到公司未来发展运营。

七、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全资子公司部分房屋及土地使用权是为了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增加

流动资金，提升运营质量。本次出售土地资产合法合规、价格公允，不会对公司的生产运营产生不利影响，

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经公司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对公司2023年利润增加6,781.11万元，且将对公司日常经营、未来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具体数据以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审议，公司本次出售全资子公司部分房屋及土地使用权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

产使用效率，增加流动资金，提高运营质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关

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董事会审议及表决程序合

法合规。 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部分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的事项。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不动产买卖框架合同书》。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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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本次担保对象欧菲光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菲光”或“公司”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78.19%，敬请

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6日、2023年5月24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2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及公司提供

担保，预计总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550,000万元（或等值外币），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公司

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40,000万元（或等值外币），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公司提供担保的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10,000万元（或等值外币）。 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内有效。 并授权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办理担保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的法律文

件。

前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情形包括：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 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

证、抵押、质押等，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用于申请银行授信、贷款、开具保函、开立信用证、履约担保、银

行承兑汇票、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4月28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41。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为满足经营发展需求，近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苏

州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欧菲” ）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兴舜科技有限公司与国家开发

银行深圳市分行签订了《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变更协议》，原苏州欧菲为公司在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

行的贷款提供的不动产抵押担保变更为以其定期存单提供质押担保。 存单金额为苏州欧菲光科技有限

公司持有的权证号为苏（2016）苏州市不动产权第7036024号、相国用（2012）第0700240号、相国用

（2013）第0700028号的不动产权转让价款扣除交易过户中发生的全部税费后的实得净价，存单质押按

照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要求分批次办理。

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261824992；

3、法定代表人：蔡荣军；

4、成立日期：2001年3月12日；

5、注册地址：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东坑社区凤归路3号2栋一层至五层；

6、注册资本：325,781.749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开发、生产经营光电器件、光学零件及系统设备，光

网络、光通讯零部件及系统设备，电子专用设备仪器，并提供相关的系统集成、技术开发和技术咨询服务；

新型电子元器件、光电子元器件、新型显示器件及其关键件的研发、销售和技术服务。 （以上项目不涉及

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8、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正常，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前十大股东信息：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33,953,812 10.25%

2 裕高（中国）有限公司 284,251,960 8.73%

3 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92,926,045 5.92%

4 南昌市国金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162,772,028 5.00%

5 合肥合屏投资有限公司 160,771,704 4.93%

6 共青城安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9,131,832 2.12%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4,969,663 1.69%

8 广东恒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2,775,700 1.31%

9

广东恒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东恒会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32,154,340 0.99%

10 赣江新区创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32,154,340 0.99%

10、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23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12,152.85 1,823,187.48

负债总额 1,355,030.34 1,425,532.35

其中：银行贷款 536,551.22 673,953.46

流动负债 1,122,560.22 1,222,160.28

净资产 288,754.41 323,700.36

2023年第一季度

（未经审计）

2022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69,602.49 1,482,719.03

利润总额 -43,038.22 -559,593.13

净利润 -35,806.86 -518,239.80

四、担保的主要情况及变更协议的主要条款

1、借款人：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保证人：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抵押人（出质人）：苏州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

4、抵押人：深圳兴舜科技有限公司

5、贷款人（抵押权人、质权人）：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

6、2021年12月24日，借款人与贷款人签订了协议编号为4430202101100003118借款合同，并同步

签订相关担保合同。 现经借款人、贷款人、抵押人协商一致对借款合同进行如下变更，订立本协议。

7、变更内容：借款合同第二十一条“担保”的约定

变更前：

“本合同采取以下担保方式：

（二）由抵押人苏州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以其依法拥有的可以抵押的权证号为苏（2016）苏州市不

动产权第7036024号的不动产权提供抵押担保；”

变更后：

“（四）由出质人苏州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以其依法持有的定期存单提供质押担保，存单金额为苏

州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权证号为苏（2016）苏州市不动产权第7036024号、相国用（2012）第

0700240号、相国用（2013）第0700028号的不动产权转让实得净价（扣除转让交易过户中发生的全部

税费，具体以税务机构认定的实际金额为准）。存单质押将分为三个批次办理：1、出质人应在向贷款人领

取（2016）苏州市不动产权第7036024号不动产权的不动产抵押登记证明及不动产权证书前，在贷款人

处办理完成首笔金额为1亿元（大写：人民币壹亿元整）的存单质押；2、出质人应在2023年7月15日前，在

贷款人处办理完成第二笔金额为6,000万元（大写：人民币陆仟万元整）的存单质押；3、出质人应在收到

上述不动产权全部转让价款后三个工作日内或从贷款人处领取不动产权登记证明、不动产权证书后两个

月内的较早者， 办理完成剩余存单质押， 质押金额以出质人转让上述不动产权获得的转让实得净价为

准。 ”

8、担保金额、期限：借款人向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借款人民币10.00亿元，贷款期限5年，即从

2021年12月24日起，至2026年12月23日止，并签订了借款合同。 目前实际借款余额为7.64亿元。

9、担保范围：借款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全部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补偿金、违约金、赔偿

金、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质权人实现债权和质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

讼费用、保全费、执行费、仲裁费、公证费、评估费、律师费、拍卖费、送达费、保全保险费、翻译费、公告费及

其他费用根据法律法规、生效的判决、裁定或裁决应由贷款人承担的除外）等以及借款人根据主合同约

定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和费用。

五、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及逾期担保事项

1、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担保为零。

2、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的所有担保仅限于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对子公司、子公司之

间、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担保情况列示如下（包括本次担保相应的金额）：

类型 金额（亿元人民币） 占截至2022年12月31日净资产比例

经董事会批准的担保总额度 55.00 169.91%

担保总余额 38.47 118.84%

其中，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和担保诉讼。

六、备查文件

《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变更协议》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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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实施

完毕暨持股变动超过1%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凯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新余玖兴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新余柏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撒旅业”或“公司” ）于2023年3月18日披露了《关于控

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被动减持及后续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 凯撒世嘉旅游

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撒世嘉” ）及其一致行动人新余柏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新余柏鸣” ）、新余玖兴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玖兴” ），拟在减持计

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8,030,

002股，即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近日，公司收到凯撒世嘉的《股份变动通知函》，截至2023年6月28日，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依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的基本情况

1、本次减持基本情况

股东姓名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股数（股）

减持均价（元/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凯撒世嘉 集中竞价

2023年3月17日 752,200 5.15 0.09%

2023年3月18日 653,400 5.15 0.08%

2023年4月11日 572,100 5.40 0.07%

2023年4月12日 504,500 5.12 0.06%

2023年4月13日 447,700 5.14 0.06%

2023年4月14日 399,400 5.21 0.05%

2023年5月11日 358,100 3.71 0.04%

2023年5月12日 322,500 3.77 0.04%

2023年5月16日 291,500 3.36 0.04%

2023年5月17日 264,500 3.20 0.03%

2023年5月18日 240,800 3.28 0.03%

2023年5月19日 219,800 3.36 0.03%

2023年5月22日 201,200 3.43 0.03%

2023年5月23日 184,700 3.74 0.02%

2023年5月24日 169,800 3.76 0.02%

2023年5月25日 156,500 3.58 0.02%

2023年5月26日 144,600 3.45 0.02%

2023年5月29日 133,700 3.39 0.02%

2023年5月30日 123,900 3.40 0.02%

2023年5月31日 115,000 3.31 0.01%

2023年6月1日 106,800 3.35 0.01%

2023年6月2日 99,400 3.36 0.01%

2023年6月5日 92,600 3.42 0.01%

2023年6月6日 86,400 3.54 0.01%

2023年6月7日 80,700 3.42 0.01%

2023年6月8日 75,400 3.60 0.01%

2023年6月9日 70,500 3.58 0.01%

2023年6月12日 66,000 3.46 0.01%

2023年6月13日 61,900 3.34 0.01%

2023年6月14日 100,200 3.37 0.01%

2023年6月15日 130,000 3.39 0.02%

2023年6月16日 121,200 3.37 0.02%

2023年6月19日 113,100 3.33 0.01%

2023年6月20日 105,700 3.33 0.01%

2023年6月21日 98,900 3.22 0.01%

2023年6月26日 92,700 3.36 0.01%

2023年6月27日 87,000 3.53 0.01%

2023年6月28日 81,700 3.71 0.01%

新余柏鸣 集中竞价 2023年6月28日 103,900 3.71 0.01%

合计 8,030,000 - 1.00%

2、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凯撒世嘉

合计持有股份 175,891,188 21.90% 167,965,088 20.9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175,891,188 21.90% 167,965,088 20.92%

有限售条件股 0 0 0 0

新余柏鸣

合计持有股份 2,223,300 0.28% 2,119,400 0.2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2,223,300 0.28% 2,119,400 0.26%

有限售条件股 0 0 0 0

新余玖兴

合计持有股份 1,640,000 0.20% 1,640,000 0.2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1,640,000 0.20% 1,640,000 0.20%

有限售条件股 0 0 0 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凯撒世嘉及一致行动人新余柏鸣、 新余玖兴、 马逸雯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71,

961,8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41%。

二、股东减持股份超过1%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凯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138号新东安办公楼2座七层753�号写字间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3月17日至2023年6月28日

股票简称 *ST凯撒 股票代码 000796

变动类型（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凯撒世嘉 人民币普通股 7,926,100 0.9871%

新余柏鸣 人民币普通股 103,900 0.0129%

新余玖兴 人民币普通股 0 0

合 计 8,030,000 1.0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

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凯撒世嘉 175,891,188 21.90% 167,965,088 20.92%

新余柏鸣 2,223,300 0.28% 2,119,400 0.26%

新余玖兴 1,640,000 0.20% 1,640,000 0.20%

马逸雯 237,400 0.03% 237,400 0.03%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股份 179,991,888 22.41% 171,961,888 21.4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9,991,888 22.41% 171,961,888 21.4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凯撒世嘉及一致行动人通过公司于2023年3月18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

行动人被动减持及后续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凯撒世嘉及

其一致行动人新余柏鸣、 新余玖兴， 拟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

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8,030,002股，即减持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1%。 截至目前， 上述股份减持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

致。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情形。 本次减持主要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到期无

法偿还导致被动平仓。

2、本次凯撒世嘉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情况符合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实际减持数量未超出减持计

划约定减持股数，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3、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凯撒世嘉及一致行动人累计持有公司股票171,961,888股，占公司总股本

21.41%；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旅游” ）持有公司股票175,295,608股，占公司总股本

21.83%。 针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关于海航

旅游是否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相关问题，海航旅游已书面告知公司，“为维护全体股东利益，海航旅游

作为凯撒旅业第一大股东，将不主动谋求对凯撒旅业的控制权，维持凯撒旅业控制权的稳定” 。 截止目

前，凯撒世嘉仍保持提名并当选的非独立董事占公司非独立董事成员过半数以上，公司管理结构及生产

经营未发生变化。因此，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凯撒世嘉，实际控制人仍为陈小兵先生。本次被动减持不会对

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关于凯撒世嘉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实施完毕暨持股变动超过1%告知函》

特此公告。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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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

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凯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新余柏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6月28日收到控股股东凯撒世嘉旅游管理

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撒世嘉” ）出具的《关于凯撒世嘉及一致行动人股票减持计划的告知

函》。由于凯撒世嘉在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 ）办理的融资融券业务到期未能及

时偿还，东方证券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平仓凯撒世嘉及其一致行动人新余柏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新余柏鸣” ）持有的公司股份。

2、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凯撒世嘉及一致行动人累计持有公司股票171,961,888股，占

公司总股本21.41%；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旅游” ）持有公司股票175,295,608股，占

公司总股本21.83%。 针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报的问询函》

中关于海航旅游是否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相关问题，海航旅游已书面告知公司，“为维护全体股东利

益，海航旅游作为凯撒旅业第一大股东，将不主动谋求对凯撒旅业的控制权，维持凯撒旅业控制权的稳

定” 。 截止目前，凯撒世嘉仍保持提名并当选的非独立董事占公司非独立董事成员过半数以上，公司管

理结构及生产经营未发生变化。因此，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凯撒世嘉，实际控制人仍为陈小兵先生。本次减

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凯撒世嘉及一致行动人拟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8,030,002股，即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一、凯撒世嘉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一）减持主体：凯撒世嘉、新余柏鸣

（二）凯撒世嘉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凯撒世嘉

合计持有股份 167,965,088 20.9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167,965,088 20.92%

有限售条件股 0 0

新余柏鸣

合计持有股份 2,119,400 0.2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2,119,400 0.26%

有限售条件股 0 0

新余玖兴

合计持有股份 1,640,000 0.2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1,640,000 0.20%

有限售条件股 0 0

马逸雯

合计持有股份 237,400 0.0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237,400 0.03%

有限售条件股 0 0

凯撒世嘉及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

合计持有股份 171,961,888 21.4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171,961,888 21.41%

有限售条件股 0 0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原因：在东方证券账户的股票因债务到期未偿还被动减持。

（二）股份来源：凯撒世嘉、新余柏鸣系通过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取得。

（三）减持方式：集中竞价

（四）减持期间：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五）减持数量：拟减持股份不超过8,030,002股，即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六）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七）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市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

权、除息事项的，减持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八）本次股份减持不存在相关股东违反承诺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凯撒世嘉及一致行动人累计持有公司股票171,961,888

股，占公司总股本21.41%；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旅游” ）持有公司股票175,295,608

股，占公司总股本21.83%。针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报的问询

函》中关于海航旅游是否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相关问题，海航旅游已书面告知公司，“为维护全体股

东利益，海航旅游作为凯撒旅业第一大股东，将不主动谋求对凯撒旅业的控制权，维持凯撒旅业控制权

的稳定” 。 截止目前，凯撒世嘉仍保持提名并当选的非独立董事占公司非独立董事成员过半数以上，公

司管理结构及生产经营未发生变化。因此，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凯撒世嘉，实际控制人仍为陈小兵先生。本

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二）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亦存在是否如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三）公司董事会将督促凯撒世嘉及相关方在减持实施期间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关于凯撒世嘉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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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部分董事、

高管承诺不减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中科九度（北

京）空间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科九度” ）、持股5%以上股东曙光信息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曙光” ）以及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邵宗有先生出具的《关

于不减持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承诺函》，现在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中科九度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告日，持有公司股份69,153,082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28.20%。中科九度承诺自2023年7月8日（即中科九度所持有的公司限售股上市流

通之日）起12个月内不减持持有的公司股票（包括承诺期间因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

益分派产生的股票）。

2、中科曙光作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截至本公告日，持有公司股份38,424,65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5.67%。 中科曙光承诺自2023年7月8日起12个月内不减持持有的公司股

票（包括承诺期间因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益分派产生的股票）。

3、邵宗有先生作为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通过共青城星图群英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和共青城九度领英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截至本公告

日，邵宗有先生合计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6,859,3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7%。 邵宗有先生

承诺自2023年7月8日（即其间接所持有的公司限售股上市流通之日）起12个月内不减持其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包括承诺期间因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益分派产生的股票）。

公司董事会将及时督促承诺12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的股东及公司部分董事、高管严

格遵守承诺，同时在上述承诺期满后，督促其继续遵守证券监督机构、证券交易所等有关部

门颁布的相关减持规定，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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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是

本次权益分派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64,623,852股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2元

每股转增0.49股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7/4 2023/7/5 2023/7/5 2023/7/5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3年5月11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45,260,756股为基数，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0.2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9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9,052,151.20元，转增120,177,77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365,438,526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7/4 2023/7/5 2023/7/5 2023/7/5

四、 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持股1年

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待其转

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

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

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

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

（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

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18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

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

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对于人民

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股东，参照QFII股东执行。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

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1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

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税前每股人民币0.20元。

（6）本次转增的资本公积来源为公司股本发行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本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不扣税。

五、股本变动表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股本总数 245,260,756 120,177,770 365,438,526

公司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是

本次权益分派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64,623,852股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365,438,526股摊薄计算的2022年度每股收益为0.7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股东如对本次分派相关事项有疑问，可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10-50986800

特此公告。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88568� � �证券简称：中科星图 公告编号：2023-024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6月28日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北京市顺义区临空经济核心区机场东路2号国家地理信息科技

产业园1A-4星图大厦9层多功能会议室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

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71,550,26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71,550,26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9.946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9.9460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许光銮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3人，董事王东辉、陈伟、任京暘、白俊霞、陈宝国、李奎、陈

晋蓉因工作原因未现场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翁启南、秦刚因工作原因未现场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陈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关于选举胡岩峰先生为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71,549,566 99.9995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关于选举胡岩峰先生

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19,749,

566

99.996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婧、李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

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

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9日


